上海杉达学院关于指导教师工作岗位职责的暂行办法
2006年9月15日印发   杉达内(教)[2006]第8号
为了更好地指导、关心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真正体现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教书育人的主导作用，学校经研究，决定从2006年下半年起，设立指导教师工作岗位，为使指导教师工作规范化，特制订本试行办法。

一、指导教师的岗位要求

1、指导教师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热爱教育事业，治学严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对学生既要热心关怀，又要严格要求，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职业风范言传身教，在思想道德、工作作风、业务学习和生活作风等方面成为学生的榜样。

2、指导教师必须在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制订出本学期教学指导工作计划（新生入校和重新分派指导班级的，应在确定指导学生名册后的两周内，制订出本学期的教学指导工作计划）,报院（系）主任备案，并向学生公示。

3、指导教师对学生开展指导工作应及时做好原始记录。

4、指导教师应根据对学生学习能力、特长及个性的评估，指导学生制订具有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帮助学生了解所学专业的发展方向、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开列阅读书籍的名单，使学生逐步掌握自学方法，并对学生职业生涯进行导航。

5、指导教师要熟悉并指导学生了解课程设置情况，帮助学生了解教学计划中对各类课程组（公共基础课及公共基础课中各课程类、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等）的总学分、课程设置以及各门课程的学分要求。

6、指导教师结合授课（含毕业论文、实践等）教学任务，应承担两个小班的指导任务，定期与所指导班级的学生进行谈话，掌握学生的心理、生理、思想和学习状况，教育学生认真学习贯彻《学生手册》各项规定，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文明修身、共同维护课堂秩序创建、教室文明，指导班级开展一系列学习活动，交流学习经验，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鼓励和督促学生勤奋好学，不断提高学习效率及效果，并注意抓好“两头”学生的思想工作，重视对优秀学生的发现、培养和推荐，组织帮助和督促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并分别与任课教师和班主任及时联系。

7、指导教师应深入课堂，了解教学计划的实施情况，定期了解教与学的衔接情况，做好协调工作，有计划地平衡学生的学习负担。

8、指导教师应参加所指导班级学生课程考核的监考。

9、指导教师应向所指导的学生开放电子信箱及公布有效的联系方式，每周应不少于1个工作日（可累计）对学生进行指导并随时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每学期期中及期末向院（系）提交书面工作总结。

二、指导教师岗位的应聘对象

1、进校任教满一年的教师；

2、所任主讲课程得到公认好评的；

3、在校内已担任党、政职务（如总支正、副书记，院、系、专业负责人，院长助理、秘书等）的教师除外。

三、指导教师岗位的申请及聘任程序

1、教师到所在院（系）领取《上海杉达学院指导教师岗位申请表》（附件一）。

2、教师将填写好的《上海杉达学院指导教师岗位申请表》交给所在院（系）负责人。

3、院（系）负责人签署意见后，在规定时限内将《上海杉达学院指导教师岗位申请表》报教务处。

4、教务处根据指导教师的工作岗位要求及落实班级情况进行初步审核，优先在学生所在院系专业教师中选聘，并送校有关职能部门审批。

5、经审批同意担任指导教师的名单，由学校职能部门通知各院（系），《上海杉达学院指导教师岗位申请表》由人事处存档。

四、指导教师的考核及待遇

1、指导教师的日常工作由各院院长负责指导与督查，指导教师每学期期中及期末向院（系）提交书面工作总结及指导工作原始记录，并在期末填写《指导教师工作考核表》（附件二）。院（系）签署考核意见。
2、学院定期召开指导教师全体会议，交流和总结教学指导工作的经验，研讨学生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商讨解决办法，并记录归档；

3、指导教师工作是培养和考核教师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由院（系）组织对指导教师的教学指导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并报校领导审批。

4、受聘的指导教师可享受学校发给的指导教师岗位津贴。考核不合格的将中止此津贴。

此暂行规定从2006～2007学年第一学期起开始试行。
